
关于印发《铜陵学院基建工程材料（设备）认质认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铜陵学院基建工程材料（设备）认质认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已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铜陵学院基建工程材料（设备）认质认价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铜陵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7日

	铜陵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17日印发




